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分公司

备案工作指南

事项名称
 非银行支付机构分公司备案。
设定依据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0〕第17号）。
办理对象

已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且拟在吉林省从事支付业务的全国性支付机构在吉林省设立的分公司。

办理流程

（一）受理：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受理支付机构分公司提交的备案资料；

（二）审查：支付结算处按规定审查备案资料；

（三）反馈：支付结算处自收到备案资料1个月内对符合条件且备案资料完整的支付机构分公司出具备案回执。对不符合条件或备案资料不完整的支付机构分公司，支付结算处将及时告知原因，并将有关备案资料退回该机构。

    五、备案材料
（一）设立备案

支付机构分公司应在支付业务开展前1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提交以下备案材料，材料需加盖分公司公章，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数据光盘）一式一份：

1.非金融支付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备案申请，该书面备案申请至少应注明在吉林省内从事支付业务的类型，并加盖非金融支付机构及其分公司印章；
2.分公司基本情况，分公司基本情况至少应包括分公司组织架构、部门岗位设置、办公地址及高管人员信息等情况；
3.《支付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分公司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及业务处理流程； 

6.分公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7.分公司客户权益保障措施；

8.分公司应急处置预案（注明领导小组成员及其联系方式）；

9.分公司支付业务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10.分公司支付服务协议的格式条款；
11.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二）变更备案

支付机构分公司变更公司名称、负责人、经营地址、调整业务类型或变更业务覆盖范围的，应自变更日起15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提交法人支付机构出具的变更文件或分公司决议文件、工商部门核准后的相关证照等材料；高管人员、业务联系人、非核心支付业务外包等其他事项变更的，应于变更日起1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提交变更说明及变更后相关材料。

（三）终止备案

支付机构分公司拟终止支付业务的，应提前1个月向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提交以下材料：

1.法人支付机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终止申请，载明公司名称、支付业务开展情况、拟终止支付业务及终止原因等；

2.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支付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客户合法权益保障方案；

5.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事项

（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可根据需要，要求支付机构分公司增补其他备案材料。

（二）备案地点：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2219号4楼4044，电话：0431-88572662。
